
中金指数增强 2 期（中证 500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更正的公告 

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 

为满足《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、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及《证券期

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作为中金指数增强 2 期（中证 500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（以下简称“本产品”）的管理人，经与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

协商一致，决定进行合同变更，取消下层产品嵌套。 

我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发布本产品的合同变更公告，设置 2019 年 6

月 21 日、6 月 24 日-6 月 27 日作为特殊退出开放日。我公司在对产品净值做二

次审核时发现下层产品净值有误，经与托管行沟通，已根据下层产品的准确净值

重新估值并更正本产品的净值，详见本公司官网公示的产品净值信息。 

特此告知。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深表歉意！ 

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9 年 7 月 1 日 

 

 


